
会宫镇 2022 年秸秆禁烧工作实施方案

为切实做好我镇 2022 年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有

效防治大气污染，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

步做好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和市、

县秸秆禁烧工作要求，结合我镇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省市县秸秆禁烧会议精神，按照“标本兼

治、疏堵并举、属地管理、源头控制”的原则，坚持秸秆

禁烧与综合利用相结合、全面防控与重点督查相结合、行

政推动与技术服务相结合，形成“政府牵头、部门协同、

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确保全面完成年度秸

秆禁烧工作任务。

二、目标任务

加快推进秸秆综合利用，严格落实秸秆禁烧管控措

施，全面实行“全镇域、全时段、常态化”禁烧，促进环

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力争实现“零火点”目标。

三、工作步骤

（一）动员部署阶段。召开全镇秸秆禁烧动员会议，

制定秸秆禁烧工作方案，全面部署秸秆禁烧工作。镇、村

两级要按照“属地管理”原则，严格落实责任，建立网格

化管理体系，同时按照包保责任要求，结合实际情况制定

方案。

（二）重点禁烧管控阶段（5 月中旬至 7 月下旬，9 月

上旬至 12 月下旬）。全面禁烧期间，各部门、各村（居）

要加大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加强日常巡查和现场检

查，落实管控措施和督管责任，全面制止焚烧秸秆行为。



（三）总结考核阶段(次年元月上旬)。镇环保站将结合

平时镇巡查督查情况和省、市、县检查、督查通报情况，

对各村（居）秸秆禁烧工作进行全面考核，考核结果纳入

村级综合目标管理考核。

四、工作措施

（一）强化禁烧管控

1、加强网格化管理。进一步完善秸秆禁烧工作网格，

强化网格化管理，明确各网格责任人，在重点禁烧管控期

间实行全天候驻守、值班、巡查和管控。实行“科干包

村、村干包片（包组）、组长或者群众防火巡逻员包地

段、包户”的包保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将任务、责任

分解到具体责任人。各驻村科干牵头协调划分联系村镇干

包片区域，各村(居）要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划分网格责任人

和包片区域，网格化列表及时报镇环保站备案。

2、突出重点管控。提前摸排秸秆禁烧重点、难点区

域，有针对性做好重点管控工作。重点加强对 237 国道、

320 省道、德上高速沿线、政区村（居）的管控；加强午

后、傍晚重点时段管控；对 20 亩以上的规模经营户，逐个

签订秸秆禁烧承诺书，实行专人监管、定点巡查。

3、落实承诺联保。各村（居）要完善村规民约，要求

与区域内种植的每位农户签订禁烧承诺书。

（二）严格焚烧查处

实行“黑斑倒查制度”和“田主责任追究制度”，严

厉处罚焚烧当事人并追究监管责任人的责任。在全面禁烧

期间，镇、村两级要加强值班值守，并公布举报电话

（2531086），建立 24 小时值班制度和举报受理制度，严

控露天焚烧秸秆的行为，尤其要严厉打击第一起焚烧行



为。发现焚烧情况，及时处置并报告，由县生态环境局或

其他执法部门依法予以处罚。具体处罚措施如下：

1、对露天焚烧秸秆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

气污染防治法》第 119 条规定，由县级以上政府确定的监

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并可以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

罚款。特别是对于第一把火和受到通报、举报的秸秆焚烧

行为人要从重处罚。

2、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农作物秸秆，阻碍国家机关

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由公安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 50 条之规定，处警告或者两百元

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五

百元以下罚款。

3、故意焚烧他人秸秆，造成他人财产损失的，由公安

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 49 条之规

定，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

元以下罚款。

（三）强化督查巡查

镇成立秸秆禁烧驻村工作组、综合督查巡查组、调查

处理组。驻村工作组全面负责该村（居）禁烧工作；综合

督查巡查组，分别由镇执法中队和镇应急办牵头，实行全

天候、不间断巡查（双休日、节假日秸秆禁烧巡查督查，

由镇机关值班人员巡查督查），村级必须落实巡查人员，

全天候、全辖区开展巡查和现场检查，及时发现并制止焚

烧秸秆行为及时处理；调查处理组负责对火点发生地、纵

火人和区域责任人情况进行调查核实，作为考核依据。

（四）强化应急处置



镇组建应急分队，配备必要器械装备，随时待命处置

大面积秸秆焚烧。各村（居）要组建应急小分队，落实必

要的灭火工具，确保一旦出现火情，能迅速赶赴现场，及

时灭火。

（五）强化社会监督

各村(居）可聘请群众防火巡逻员参与秸秆禁烧巡查工

作 ，鼓励村民互相监督，镇政府实行有奖举报制度。在全

面禁烧期内，发现并举报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的，纵火人一

经查实，从重处罚，镇政府将对第一举报人奖励 50-100

元，且对举报人信息严格保密。（举报电话：2531086）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镇政府成立以镇主要负责人任组长的秸秆禁烧工作领

导小组，统一领导和组织协调全镇秸秆禁烧工作。成立以

驻村（居）科干为组长的驻村（居）工作组，负责各村

（居）秸秆禁烧工作，驻村（居）科干为驻村（居）责任

人，联系村镇干为该村（居）分片责任人。同时成立综合

督查巡查组和调查处理组负责督查、执法、调查、考核等

工作。各村（居）要切实加强对秸秆禁烧巡查工作的组织

领导，成立相应的组织负责秸秆禁烧工作，各村（居）主

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包片村（居）干部为直接责任

人。

（二）强化宣传引导

各村（居）要通过会议、宣传标语、应急广播等手段

广泛宣传秸秆禁烧政策，将《关于秸秆禁烧致农民朋友一

封信》发放到户，尤其要加大“第一起焚烧行为、第一起

处罚案例”的曝光力度，强化警示作用。



（三）严格责任追究

加强行政问责，对因措施不力、工作不到位而出现焚

烧现象的，给予通报批评，约谈相关责任人。对出现卫星

火点或被上级通报批评的将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对影

响交通安全或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等严重后果的，依法依

纪追究当事人和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附件：1.会宫镇 2022 年秸秆禁烧工作领导小组

2.会宫镇秸秆禁烧驻村（居）工作组、综合督

查巡查、调查处理组

3.会宫镇 2022 年秸秆禁烧工作网格化划分列表

（一级）

4.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承诺书

5.关于秸秆禁烧致农民朋友的一封信



附件 1：

会宫镇秸秆禁烧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张贵来

常务副组长：吴 杰

副 组 长：刘永久 方俊武 章文生 方卫东

史初玲 陈剑峰 程婷婷 张启苗

陶兴发

成 员：张 霖 许修才 方 勇 周 强

各村（居）委会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吴杰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方

勇、周强为办公室组成人员。



附件 2：

会宫镇秸秆禁烧驻村、综合督查
巡查、调查处理组

一、驻村工作组

安凤村：方卫东 章礼五 张凌 殷龙

晓春村：程婷婷 殷青林 何刚 余军民 倪曼婷

拔茅村：张启苗 方智奇 王洁冰 陶勇飞 何星星 陈健

栏桥村：陈剑峰 汪长宏 施宏生 姚兰 王天祺

建设村：吴杰 许修才 王敏 胡小港 姚旺

城山村：章文生 光学军 周翠 陈墙

毕山村：陶兴发 章玉发 周强 王唐伟 张健

会宫村：方俊武 朱泽明 方勇 周爱珍 李安 李津琼

庆华村：刘永久 陈相中 钱立新 余姣

光裕村：吴杰 陆俊 方永发 陈骏 江望君

老桥村：史初玲 周华 姚玉英 李达锋

会宫社区：方卫东 朱秀芝 何意亮 李胜圣

二、综合督查巡查组

镇执法中队、镇应急办

三、调查处理组

组长：吴 杰、章小华

成员：周 强、方 勇、钱立新、陈 健、陈 墙



附件 4：

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承诺书

为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生态家园，做好今年秸秆禁烧

和综合利用，积极响应镇党委、政府的号召，本人作出如

下承诺：

1.保证农作物秸秆不发生露天焚烧现象，做到承包田

地内无火光，无烟雾、无黑斑。

2.配合做好秸秆综合利用，不向沟渠、河道、道路等

地方乱放乱堆乱扔农作物秸秆。

3、保证农作物秸秆不被他人有意或无意点燃，接受

镇、村的监督。

4.若违背以上承诺，自愿放弃享受国家各项惠农补贴

资金，同时自愿接受有关法律、法规的处罚。

农户承诺代表人： 村委会盖章

承诺时间： 年 月 日



附件 5：

关于秸秆禁烧致农民朋友的一封信

农民朋友们：

你们好！

首先对你们在田间辛勤耕耘，为全镇粮油生产和经济

社会发展做出贡献表示感谢！夏收、秋收在即，我们在为

您的丰收感到欣喜的同时，也希望您能在收获的过程中不

要焚烧秸秆，自觉投身到秸秆禁烧工作中来。

农作物秸秆是很好的有机肥料，焚烧秸秆不仅浪费资

源，还有很多危害。一是污染空气，危害人体健康，极易

诱发支气管炎等疾病。二是易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的生命

财产安全。三是空气能见度下降，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影

响道路交通和航空安全。四是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

量下降。焚烧秸秆能直接烧死、烫死土壤中的有益微生

物，影响农田作物的产量和质量。五是焚烧秸秆产生大量

二氧化碳，加剧气候的温室效应。

秸秆禁烧是全体公民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农民朋友

们切不可抱着侥幸心理，不听劝阻，随意放火烧荒，随意

向沟渠内堆放秸秆，实现“黑斑倒查制度”和“田主责任

追究制”。严厉处罚焚烧当事人：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惩处违法行

为，并可以处 5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的罚款。造成严重后

果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希望广大农民朋友相互转告，按照政府要求正确处理

利用好农作物秸秆，杜绝焚烧，避免产生危害，受到经



济、法律处罚。同时，我们鼓励群众监督秸秆禁烧工作，

积极举报焚烧秸秆行为，举报电话：0562—2531086。

让我们共同努力，坚决杜绝秸秆焚烧违法行为，保持

良好的空气质量，共建美丽家园！

会宫镇秸秆禁烧领导小组

2022 年 5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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